
申請證書變更、分割換證作業流程

備註：檢疫物分批輸出者，應在完成檢疫後 21 日內依規定申請分割
換證。

填寫「證書異動申請書」並
檢附原核發之檢疫證明書

櫃台受理

調出原檢疫申請書
及檢疫證明書存根聯

會簽原案之檢疫人員
或代理人進行審核

檢疫單位主管核章同意核發

繳交新證明書工本費

列印核發新證明書

案件歸檔


